臺東縣臺東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增(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申請使用本市立公園化公墓及多元環保葬區，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之：
一、申請人應檢附「死亡證明書」一份，向本所填具「墓地使用申請書」並繳納使用規費後，據以申請核發「埋葬許可證」，非經本所核發「埋葬許可證」者不得收葬。
二、營葬時應向公墓管理員出示埋葬許可證，按申請之墓區及墓號使用。
三、同一死亡者以申請使用一墓基為限，不得申請兩墓基合併使用。
四、使用土葬設施應先繳納使用費及保證金。自埋葬日起算兩個月內申請保證金核退。如有違反規定、毀損公物時，於保證金內抵扣之，不足者依法追繳。

五、使用多元化環保葬區應檢附死亡證明及火化證明各一份向本所申請並繳納費用，經本所核發使用許可證後始可於指定地點內挖鑿穴位，植存骨灰或以符合環保標章之容器裝載骨灰埋入地面下至少四十五公分，覆土後不得私自設置任何標誌或設施。
	第三條
申請使用本市立公園化公墓及多元環保葬區，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之：
一、申請人應檢附「死亡證明書」一份，向本所填具「墓地使用申請書」並繳納使用規費後，據以申請核發「埋葬許可證」，非經本所核發「埋葬許可證」者不得收葬。
二、營葬時應向公墓管理員出示埋葬許可證，按申請之墓區及墓號使用。
三、同一死亡者以申請使用一墓基為限，不得申請兩墓基合併使用。
四、使用土葬設施應先繳納使用費及保證金，於使用完畢後十個工作天內申請核退（於完成埋葬後即可申請）。如有違反規定、毀損公物時，於保證金內抵扣之，如有不足依法追繳。
五、使用多元化環保葬區應檢附死亡證明及火化證明各一份向本所申請並繳納費用，經本所核發使用許可證後始可於指定地點內挖鑿穴位，並以本所提供之環保容器裝
載骨灰埋入地面下四十五公分以上，覆土後不得私自設置任何標誌或設施。
	












修正核退規定天數。





修正本款內容
不由本所提供容器，請民眾自行準備。

	第四條
使用本市立之各項殯葬設施應繳納規費。如符合免收條件或經本所核准者，其骨灰(骸)應放置於納骨塔櫃位最上層或最下層。但本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者不在此限。
	第四條
使用本市立之各項殯葬設施應繳納規費。如符合繳費減免條件並經本所核准者，不得任意選擇墓基或櫃位。

	訂定免費櫃位使用位置。






	第十條
申請使用本市立納骨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1、 申請人應檢附除戶謄本或死亡證書、火化證明或遷葬證明向本所申請使用納骨堂，繳納使用費後取得使用許可證提交管理人員按申請納骨堂樓層及選定位置，使得進堂安置。
2、 納骨堂限於放置骨灰或骨骸罐不得放置靈位牌。
3、 骨灰(骸)存放設施內不得燃燒香燭、紙錢等，以維護安全。
4、 骨灰進塔後，如欲更換塔位者應繳納手續費後始可更換。本手續費或減徵費用不搭配其他優惠措施。
5、 申請使用臨時納骨處者，其程序比照本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之規定辦理，所繳費用可抵本市各納骨設施之費用，中途退出者所繳規費不予退還；臨時納骨處之存放期限為新塔啟用後三個月內，未於期限內入塔者，由本所代為處理，家屬不得異議，為另有其他事由經本所核准者，得延期一個月入塔。
6、 本市立納骨塔櫃位提供使用權供市民使用，期限為50年，產權為本所。
	第十條
申請使用本市立納骨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1、 申請人應檢附除戶謄本或死亡證書、火化證明或遷葬證明向本所申請使用納骨堂，繳納使用費後取得使用許可證提交管理人員按申請納骨堂樓層及選定位置，使得進堂安置。
2、 納骨堂限於放置骨灰或骨骸罐不得放置靈位牌。
3、 骨灰(骸)存放設施內不得燃燒香燭、紙錢等，以維護安全。
4、 骨灰進塔後，如欲更換塔位者應繳納手續費後始可更換。本手續費或減徵費用不搭配其他優惠措施。
5、 申請使用臨時納骨處者，其程序比照本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之規定辦理，所繳費用可抵本市各納骨設施之費用，中途退出者所繳規費不予退還；臨時納骨處之存放期限為新塔啟用後三個月內，未於期限內入塔者，由本所代為處理，家屬不得異議，為另有其他事由經本所核准者，得延期一個月入塔。
6、 本市立納骨塔櫃位提供永久使用權供市民使用，產權屬本市擁有，本所負維修管理之責。
	
















[bookmark: _GoBack]本款刪除。










使用期限修正。

	第十二條
使用本市立殯儀館應注意下列事項：
1、 館內不得喧嘩鬧事，應保持莊嚴肅靜。
2、 使用殯儀館各項設施，應由喪家提出申請，如委託他人代為申請，應檢附委託書。
3、 喪家或有關人員應會同館方人員詳查遺體有無損毀或遺物。
4、 遺體冷凍期限以三十日為原則，超過日數加倍收費。
5、 停棺室期限以三十日為原則，超過日數加倍收費。
6、 免費或減半收費者，使用冷凍室、停棺室以十日為限。但本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者不在此限。
7、 租用禮廳應嚴守許可時間，不得藉故拖延，否則停止使用權；在申請時間內，始得移棺至祭堂。
8、 禮廳佈置應莊嚴肅穆，不得擅自更改禮廳設施，如有毀損應負責賠償。
9、 免費或減半收費者，使用冷凍室、停棺室以十日為限。
10、 禮廳使用以節為單位，每節為
三小時，七時至十時、十時至十三時、十三時至十六時各為一節，如下一節無人使用，可延長使用，每延一小時加收使用費。
	第十二條
使用本市立殯儀館應注意下列事項：
1、 館內不得喧嘩鬧事，應保持莊嚴肅靜。
2、 使用殯儀館各項設施，應由喪家提出申請，如委託他人代為申請，應檢附委託書。
3、 喪家或有關人員應會同館方人員詳查遺體有無損毀或遺物。
4、 遺體冷凍期限以三十日為原則，超過日數加倍收費。
5、 停棺室期限以三十日為原則，超過日數加倍收費。
6、 免費或減半收費者，使用冷凍室、停棺室以十日為限。


7、 租用禮廳應嚴守許可時間，不得藉故拖延，否則停止使用權；在申請時間內，始得移棺至祭堂。
8、 禮廳佈置應莊嚴肅穆，不得擅自更改禮廳設施，如有毀損應負責賠償。
9、 免費或減半收費者，使用冷凍室、停棺室以十日為限。
10、 禮廳使用以節為單位，每節為
三小時，七時至十時、十時至十三時、十三時至十六時各為一節，如下一節無人使用，可延長使用，每延一小時加收使用費。
	













增訂例外條款。










本款與第六款重複，故刪除之。



